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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进展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公告不存在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启迪环境” 或“公司” ）于2022年1月

22日披露的《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二次修订稿）》（以下称 “本次交易预案” ）“重大风险提

示” 中，详细披露了本次交易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敬请广大投资

者注意投资风险。

2.� 2022年2月，公司收到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通知，对公司涉嫌信息披露违规问题进

行立案调查（详见公司披露于2022年3月1日的《关于公司收到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立案告知书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6】）。

一、本次交易的基本情况

公司于2022年1月2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城发环境股

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

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并于2022年1月24日在巨

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披露了相关公告。 本次交易中，城发环境股份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城发环境” ）拟以发行股份方式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并募集配套资

金，即城发环境向启迪环境的所有换股股东发行股份，交换该等股东所持有的启迪环境股

份，并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本次交易完成后，启迪环境

将终止上市并注销法人资格，城发环境将承继及承接启迪环境的全部资产、负债、业务、人

员、合同及其他一切权利与义务。 城发环境因本次合并所发行的股份将申请在深交所主板

上市流通（以下简称“本次交易” ）。 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构成公司的重大资

产重组，不构成重组上市。

二、本次交易进展情况

（一）为保证公平信息披露，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造成公司股价异常波动，根据深圳

证券交易所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股票（启迪环境，股票代码：000826）自2021年1月

11日开市起开始停牌，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2021年1月11日、2021年1月16日披露的《关于

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公告》（公告编号：2021-006）、《关于筹划重大资产重组的停牌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08）。

（二）公司于2021年1月22日召开第九届董事会第四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城

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

定的议案》、《关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

方案的议案》、《关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

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预案〉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

司于2021年1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

同时披露了《关于重组预案的一般风险提示暨股票复牌公告》（公告编号：2021-015），经

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于2021年1月25日开市起复牌。

（三）公司于2021年2月22日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1-032），于2021年3月24日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

告》（公告编号：2021-045），于2021年4月23日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

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71），于2021年5月24日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

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093），于2021年6月23日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04）。

（四）公司于2021年7月22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调整后

的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暨关联交易方案

的议案》《关于〈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并

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

体情况详见公司于2021年7月23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

相关公告。 同日，公司与交易对方签订了《原换股吸收合并协议之终止协议》，终止了前次

吸收合并协议，并重新签订了附生效条件的《城发环境股份有限公司与启迪环境科技发展

股份有限公司之换股吸收合并协议》。

（五）公司于2021年7月23日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

告编号：2021-118），2021年8月21日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1-126），于2021年9月23日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

公告》（公告编号：2021-135），于2021年10月23日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

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43），于2021年11月23日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

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56），于2021年12月23日披露了《关于披露

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1-164）。

（六）公司于2022年1月21日召开第十届董事会第十一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城发环

境股份有限公司换股吸收合并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并募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

易预案（二次修订稿）〉及其摘要的议案》等与本次交易相关的议案，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年1月24日在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同时

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11）。

（七）公司于2022年1月24日、2022年2月22日、2022年3月3日、2022年4月2日、2022年

4月30日、2022年5月31日分别披露了《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进展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2-011）、《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23）、

《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1）、《关于披露重大资

产重组预案后进展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39）、《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进展

的公告》（公告编号：2022-060）、《关于披露重大资产重组预案后进展的公告》（公告编

号：2022-079）。

三、本次交易的后续工作安排

基于本次交易的背景及目的，经交易双方讨论研究，将在积极配合监管机构调查及内

部整改的同时，继续推进本次交易相关工作。待立案调查结束后，双方将根据调查结果及整

改情况，按照相关法律法规规定，择机履行相关程序进一步研究吸并事项，并及时履行有关

信息披露义务。

四、必要的风险提示

公司受到中国证监会的立案调查，将对本次交易的进程产生一定影响，后续双方是否

调整本次交易方案或终止本次交易、本次交易能否获得相关批准以及完成批准的时间均存

在不确定性，特别提醒广大投资者关注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启迪环境科技发展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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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权益分派方案情况

1、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已获2022年5月18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 详见2022年5月19日公司在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和巨潮资讯网（http:

//www.cninfo.com.cn）发布的相关公告。

公司2021年度利润分配方案为：以公司总股本321,540,000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3.50元（含税），合计派发现金人民币112,539,000.00元。 不送红股，不

实施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分配方案披露至实施期间公司股本总额未发生变化。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一致。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321,540,000股为基数，向

全体股东每10股派3.50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

场投资者（特别说明：请上市公司根据自身是否属于深股通标的证券，确定权益分派实施

公告保留或删除该类投资者）、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

金每10股派3.150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

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

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

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

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

1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700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

税款0.350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权益分派日期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7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7月7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7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

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

体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7月7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1*****411 白宝鲲

2 01*****998 闫桂林

3 01*****567 白宝萍

4 01*****453 陈平

5 00*****158 王晓丽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年6月28日至登记日：2022年7月6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六、调整相关参数

根据公司《2021年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草案）》的有关规定，股票期权行权前发生派

息等事项的，应对股票期权行权价格进行相应调整。本次权益分派实施后，公司将相应调整

股票期权激励计划股票期权行权价格，后续将根据相关规定履行调整程序并公告。

七、咨询机构：

咨询部门：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咨询地址：广东省东莞市塘厦镇坚朗路3号

咨询联系人：韩爽

咨询电话：0769-82955232

传真电话：0769-87947885

八、备查文件：

1、登记公司确认有关权益分派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广东坚朗五金制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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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召开期间没有增加、否决或变更提案；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情况

1.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2.表决方式：采取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

3.现场会议召开时间为：2022年6月30日（星期四）14:30

4.会议召开地点：重庆市璧山区璧泉街道双星大道50号1幢11楼会议室

5.主持人：公司董事长陈国庆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东大会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出席本次会议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23人，代表公司股份134,423,357股，占公司总股

份801,929,568股的16.7625%。 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中小股东共18人， 代表公司股份1,

025,600股，占公司总股份的0.1279%。

鉴于公司控股股东重庆绿发城市建设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绿发城建” ）为本次会议

审议议案所涉交易对方重庆绿发资产经营管理有限公司控制的企业，根据《深圳证券交易

所股票上市规则》等的有关规定，绿发城建构成关联股东。 绿发城建持有公司的84,119,

291股股份对本次会议审议的议案回避表决， 本次出席会议股东的有效表决票总数为50,

304,066股。

本次股东大会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理人共5人， 代表公司股份49,478,466

股，占公司总股份的6.1699%；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17人，代表公司股份825,600股，占公司

总股份的0.1030%。

公司部分董事、监事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部分高级管理人员、见证律师列席了本次股

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共审议1项议案，按照会议议程，本次会议采用现场表决与网络投票相结

合的方式进行了表决，关联股东已回避表决。 审议通过以下议案：

1.以49,760,766票同意，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00％，543,

300票反对，0票弃权，审议通过《关于公司及子公司接受间接控股股东财务资助暨关联交

易的议案》。

总表决情况：

同意49,760,766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8.9200%； 反对

543,30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800%；弃权0股（其中，因未投

票默认弃权0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

中小股东总表决情况：

同意482,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7.0261%；反

对543,30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2.9739%； 弃权0股

（其中， 因未投票默认弃权0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00%。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高华律师事务所郑冬梅律师、董成良律师到会见证了本次股东大会，并出具了法

律意见书。 该法律意见书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规定；出席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及召集人资格、股东大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

果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股东大会形成的决议合法有效。

五、备查文件

1. 经与会董事签署的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

2. 北京高华律师事务所关于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四次临时股

东大会的法律意见书；

3.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深圳市惠程信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2325� � � � � � � � � �证券简称：洪涛股份 公告编号：2022-064

债券代码：128013� � � � � � � � � �债券简称：洪涛转债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洪涛转债” 停止交易及到期的第四次提示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根据安排，截至2022年7月28日收市后仍未转股的“洪涛转债” ，公司将以108元/张

（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且利息含税）的价格到期赎回；本次赎回完成后，“洪涛转债” 将在

深圳证券交易所摘牌。

2、“洪涛转债” 停止交易日：2022年7月15日。 在停止交易后、 转股期结束前 （即自

2022年7月15日至2022年7月28日），“洪涛转债” 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洪涛

转债”转换为“洪涛股份”的股票。

3、“洪涛转债”停止转股日：2022年7月28日。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关于核准深圳市洪涛装饰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的批复》（证监许可[2016]996号）核准，并经深圳

证券交易所同意， 本公司于2016年7月29日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1,200万

股，每股面值100元，每张发行价人民币100元，发行总额人民币12亿元。

上述发行的可转换公司债券将于2022年7月28日到期。 根据《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

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及《深圳市洪涛装饰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可转

换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可转债募集说明书》” ），现将公司“洪涛转债” 到

期兑付摘牌有关事项公告如下：

一、兑付方案

根据公司《可转债募集说明书》的规定，在本次发行的可转债期满后五个交易日内，发

行人将以本次发行的可转债的票面面值的108%（含最后一期年度利息，且利息含税）的价

格向投资者兑付全部未转股的可转债，即“洪涛转债” 到期合计兑付价格为108元/张（含

息税）。

二、可转债停止交易日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可转换公司债券业务实施细则》规定，“可转换公司债券在转

股期结束前十个交易日应当停止交易” 。 “洪涛转债”到期日为2022年7月28日，根据规定

“洪涛转债”将于2022年7月15日停止交易。 在停止交易后、转股期结束前（即自2022年7

月15日至2022年7月28日），“洪涛转债” 持有人仍可以依据约定的条件将“洪涛转债” 转

换为“洪涛股份”的股票。

三、可转债兑付摘牌

“洪涛转债”到期后，公司将在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和《中国证券报》、

《上海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发布可转债到期兑付及摘牌的相关公告，完成

“洪涛转债”到期兑付摘牌工作。

四、其他说明事项

咨询部门：公司证券事务部

联系人：苏毅、朱亚龙

联系电话：0755-82451183

特此公告。

深圳洪涛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2743���������证券简称：富煌钢构 公告编号：2022-023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本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

2022年5月16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的435,

268,478股为基数，按照“现金分红总额33,515,672.81元固定不变” 的原则，向全体股东

每10股派0.770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

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0.693000元；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

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

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

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

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1540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

款0.0770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7月6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7月7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7月6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7月7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本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帐号 股东名称

1 08*****125 安徽富煌建设有限责任公司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年6月27日至登记日：2022年7月6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

切法律责任与后果由我公司自行承担。

五、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安徽省巢湖市黄麓镇富煌工业园富煌钢构证券部

咨询联系人：叶青

咨询电话：0551-65673182

传真电话：0551-88561316

六、备查文件

1、《公司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会议决议》；

2、《公司第六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决议》；

3、《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特此公告。

安徽富煌钢构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信息披露

2022/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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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423� � � � � � � �股票简称：中粮资本 公告编号：2022-030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权益分派方案：每10股派发现金1.79元（含税），不送红股，不转增股本

2、股权登记日：2022年7月8日（周五）

3、除权除息日：2022年7月11日（周一）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已获2022

年5月12日召开的2021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现将权益分派事宜公告如下：

一、权益分派方案

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以公司现有总股本2,304,105,575股为基数向全体股

东每10股派发现金1.79元（含税；扣税后，通过深股通持有股份的香港市场投资者、QFII、

RQFII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611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公司暂不扣

缴个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

股、股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

份额部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358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79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二、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7月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7月11日。

三、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7月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公司全体股

东。

四、权益分派方法

1、 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7月11日

通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2、以下A股股东的现金红利由公司自行派发：

序号 股东账号 股东名称

1 08*****029 中粮集团有限公司

2 08*****125 弘毅弘量（深圳）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在权益分派业务申请期间（申请日：2022年6月27日至登记日：2022年7月8日），如因

自派股东证券账户内股份减少而导致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现金红利不足的，一切法

律责任与后果由公司自行承担。

五、有关咨询办法

咨询地址：北京市朝阳区朝阳门南大街8号中粮福临门大厦1105；

咨询联系人：赵鑫；

咨询电话：010-86017079；

咨询传真：010-85617029。

六、备查文件

1、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二十一次会议决议；

2、公司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中粮资本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0009� � � � �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22-034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1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无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无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的情形。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召开时间：2022年6月30日（星期四）15:15；

（2）网络投票时间：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2年6月

30日9:15-9:25，9:30-11:30和13:00-15:00；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

的时间为2022年6月30日9:15-15:00期间的任意时间。

2、召开地点：深圳市笋岗东路1002号宝安广场A座29楼会议室

3、召开方式：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5、主持人：董事局常务副主席陈泰泉先生

6、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股票上市规则》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二、会议的出席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参与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197人，代表股份 924,877,812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

总数的35.86%。 其中，现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代理人）共11人，代表股份409,367,962

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87%；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共186人，代表股

份515,509,85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9.99� %。

中小投资者（除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单独或合计持有公司5%以上股份

的股东以外的其他股东）共189人，代表股份128,073,33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4.9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公司聘请的见证律师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

三、提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表决方式审议了以下提案，审议情况如下：

1、《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22,083,6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

反对2,693,4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

弃权10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2、公司《2021年度董事局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534,098,407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57.75％；

反对390,629,705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42.24％；

弃权149,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3、2021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22,025,2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9％；

反对2,755,2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0％；

弃权97,3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4、公司《2021年度财务决算报告》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22,083,5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0％；

反对2,643,5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

弃权150,7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1％。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5、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预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22,150,6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71％；

反对2,724,2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29％；

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5,346,1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87%；

反对2,724,2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13%；

弃权2,9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6、关于续聘会计师事务所的议案

总体表决情况：

同意921,799,528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9.67％；

反对2,870,884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31％；

弃权207,400股，占出席会议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2％。

其中，中小投资者表决情况：

同意124,995,046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97.60%；

反对2,870,884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2.24%；

弃权207,400股，占出席会议的中小投资者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16%。

表决结果：本提案获得通过。

四、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名称：广东华商律师事务所

2、律师名称：吴三明、罗洁

3、结论性意见：

经办律师认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

召集人资格、表决程序、表决结果等事宜，均符合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

定，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均合法、有效。

经办律师同意公司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必备文件资料进行信息

披露和依程序规定报送有关监管部门及公司存档备查。

五、备查文件

1、经与会董事签字确认的股东大会决议；

2、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0009� � � � � �证券简称：中国宝安 公告编号：2022-035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关于股东

减持计划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公告

股东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保证向本公司提供的信息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本公司及董事局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与信息披露义务人提供的信息一致。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本公司” 或“中国宝安” ）于2022年6月30日

收到股东深圳市富安控股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富安公司” ）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

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告知函》，富安公司委托本公司于 2022�年3月9日在巨潮资讯网披露了

《关于持股5%以上股东减持计划的预披露公告》（公告编号：2022-014）， 计划自上述公

告之日起15个交易日后的3个月内， 以集中竞价方式减持本公司股份合计不超过25,792,

000股，即不超过上市公司股份总数的1%。 截至2022年6月30日，富安公司减持计划期限已

届满，现将有关情况公告如下：

一、股东减持情况

1、股东减持股份情况

股东名

称

减持方式

减持

期间

减持

均价

减持价格区间（元/股） 减持股数（万股） 减持比例

富安公

司

集中竞价交易

2022年5月20日

-2022年5月24日

11.91 11.80-11.98 180 0.07%

大宗交易

其它方式

合 计

2022年5月20日

-2022年5月24日

11.91 11.80-11.98 180 0.07%

减持股份来源：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获得的股份。

2、股东本次减持前后持股情况

股东

名称

股份性质

本次减持前持有股份 本次减持后持有股份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股数（股）

占总股本比

例

富安公司

合计持有股份 154,406,678 5.99% 152,606,678 5.92%

其中：

无限售条件股份

154,406,678 5.99% 152,606,678 5.92%

有限售条件股份

二、其他相关说明

1、本次减持计划符合《证券法》《上市公司股东、董监高减持股份的若干指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股东及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减持股份实施细则》等相关法律、法

规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

2、截至2022年6月30日，富安公司减持计划时间区间届满，本次减持实施情况与此前

预披露的减持意向、承诺、减持计划一致。

三、备查文件

富安公司出具的《关于股份减持计划届满暨实施情况的告知函》。

特此公告

中国宝安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局

二〇二二年七月一日

证券代码：003007� � �证券简称：直真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6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股东大会未出现否决议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前次股东大会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2年6月30日（星期四）下午14:00。

（2）网络投票时间：2022年6月30日。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30日9:15－9:

25；9:30－11:30，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具体时间为2022年6月30日9:

15至15:00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望京东园融科望京中心A座11层。

3、会议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会议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5、会议主持人：董事长袁隽。

6、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和表决程序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法律法规、规范

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指派律师出席本次股东大会进行

见证，并出具了法律意见书。

7、会议出席情况：

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5人，代表股份65,534,

88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3.3800％。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股东及股东代表3人，

代表股份63,882,97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61.7824％。 通过网络投票的股东2

人，代表股份1,651,915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5976％。

中小股东出席的总体情况： 通过现场和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1,700股，

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其中：通过现场投票的中小股东及股东代表0人，代

表股份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00％。通过网络投票的中小股东1人，代表股份

1,700股，占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0016％。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见证律师、保荐代表人出席或列席了会议.。

二、议案审议和表决情况

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审议并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袁隽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袁隽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3,882,97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7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2、选举金建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金建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3,882,97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7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3、选举刘根钰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刘根钰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3,882,97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7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4、选举彭琳明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彭琳明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3,882,97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7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5、选举滕松林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滕松林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

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3,882,97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7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6、选举雷涛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雷涛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非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3,882,976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7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3529%。

（二）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董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的议案》。

1、选举罗建钢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罗建钢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5,533,18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2、选举杨文川先生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杨文川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

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5,533,188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3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765%。

3、选举王帅女士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

表决结果：王帅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独立董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至第五届董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5,533,185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三）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监事会换届选举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的议案》。

1、选举聂俊平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聂俊平女士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

会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3,882,970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7.4793%。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0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

2、选举张欣先生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

表决结果：张欣先生当选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任期三年，自股东大会

审议通过之日起至第五届监事会届满日止。

总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65,533,187股， 占出席会议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74%。

中小股东表决情况： 同意股份数:2股， 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所持有效表决权股份的

0.1176%。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律师曹亚娟、 孙丽雅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证并出具法律意见

书，认为：贵公司本次会议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规章、规范性文件、《上市

公司股东大会规则》及《公司章程》的规定，本次会议的召集人和出席本次会议人员的资

格以及本次会议的表决程序和表决结果均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北京植德律师事务所关于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2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证券代码：003007� � � � � � � � � �证券简称：直真科技 公告编号：2022-047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职工代表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四届监事会已届满，根据《公司

法》《公司章程》《监事会议事规则》等规定，公司监事会由3名监事组成，其中职工代表的

比例不低于三分之一，由公司职工代表通过职工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

公司职工代表大会于2022年6月30日在公司会议室召开。 经与会职工代表认真审议，

一致同意选举魏智超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会职工代表监事（简历详见附件）。 魏智超女

士将与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的第五届监事会非职工代表监事共同组成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任期自审议通过之日起三年。

魏智超女士任职资格和条件符合法律、法规及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特此公告。

北京直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附件：

职工代表监事简历

魏智超女士，1986年出生，中国国籍，本科学历。2009年8月至2011年3月就职于北京直

真节点技术开发有限公司， 担任销售助理职务；2011年3月至今就职于北京直真科技股份

有限公司，先后担任总经办秘书、行政主管等职务。

魏智超女士未持有公司股份，与公司其他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及持有公司百分之

五以上股份的股东、实际控制人之间不存在关联关系，不存在《公司法》《深圳证券交易所

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1号———主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等规定要求的禁止任职情形，

未受过中国证监会及其他有关部门的处罚和证券交易所惩戒，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证券代码：002835� � � � � � � �证券简称：同为股份 公告编号：2022-030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2021年度权益分派实施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利润分配方案的情况

1、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或“本公司” ）2021年度权

益分派方案已获2022年5月19日召开的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具体内容为：同意

以219,555,402股为基数（若分配预案披露后，未来股本有变动，则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

登记日的股本总额为基数），每10股派1.2元（税前），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2、自分配预案披露后，公司因部分限制性股票激励对象离职而回购注销了部分限制性

股票，公司股本已由219,555,402股减少为219,493,931股。 按股东大会审议的调整方法，

以权益分派实施时股权登记日的股本219,493,931股为基数， 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2元

（含税）；

3、本次实施的分配方案与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分配方案及其调整原则是一致的；

4、本次实施分配方案距离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时间未超过两个月。

二、权益分派方案

本公司2021年年度权益分派方案为： 以公司现有总股本剔除已回购股份0股后219,

493,931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10股派1.2000元人民币现金（含税；扣税后，QFII、RQFII

以及持有首发前限售股的个人和证券投资基金每10股派1.0800元； 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个人股息红利税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本公司暂不扣缴个

人所得税，待个人转让股票时，根据其持股期限计算应纳税额【注】；持有首发后限售股、股

权激励限售股及无限售流通股的证券投资基金所涉红利税，对香港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

分按10%征收，对内地投资者持有基金份额部分实行差别化税率征收），

【注：根据先进先出的原则，以投资者证券账户为单位计算持股期限，持股1个月（含1

个月）以内，每10股补缴税款0.2400元；持股1个月以上至1年（含1年）的，每10股补缴税款

0.1200元；持股超过1年的，不需补缴税款。 】

三、股权登记日与除权除息日

本次权益分派股权登记日为：2022年7月8日，除权除息日为：2022年7月11日。

四、权益分派对象

本次分派对象为：截止2022年7月8日下午深圳证券交易所收市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 ）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

股东。

五、权益分派方法

本公司此次委托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代派的A股股东现金红利将于2022年7月11日通

过股东托管证券公司（或其他托管机构）直接划入其资金账户。

六、咨询机构

咨询地址：公司董事会秘书办公室

咨询联系人：杨晗鹏

咨询电话：0755-33104800

传真号码：0755-33104777

七、备查文件

1、中国结算深圳分公司确认有关分红派息具体时间安排的文件；

2、公司第四届董事会第五次会议决议；

3、2021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

特此公告。

深圳市同为数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2年7月1日


